
 

关于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的执业资格和执业情况等进行了调查。我们认为 ： 

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上市公司审计资格，具备为公司提供财务

审计服务的能力。为保证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延续性，我们同意公司

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

构，选聘程序符合公司治理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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